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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41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2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暨关联

交易的公告》称，拟将下属子公司成都联腾动力控制技术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成都联腾”）100%股权、新动力电机（荆州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荆州新动力”）100%股权、合肥卡诺汽车空调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合肥卡诺”）100%股权和浙江云迪电气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云迪电气”）51%股权出售给中植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植新能源”）。本次交易总金额 1.79 亿元，构成关联交易。上

述股权出售完成后，四家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 

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你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以现金方式收购成都联腾、荆州

新动力、合肥卡诺 100%股权的交易总金额为 4.8 亿元。根据天眼查

显示，交易对手方中植新能源股权结构为浙江润成持股 51%，中海晟

泰（北京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晟泰”）持股 49%。

中海晟泰为你公司实际控制人解直锟控制的企业。请你公司补充： 

（1）结合两次交易期间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变化、近三年又一期

的财务数据、本次出售的作价依据等说明此次出售价格是否公允、是

否存在向关联方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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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拟出售的标的公司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方法：请

说明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作为评估结果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

股权转让款支付安排、股权交割安排等，说明本次交易的收益确认时

点与金额、具体会计处理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3）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需在股东大会审议

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。请律师、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2、你公司 2015年收购成都联腾、荆州新动力、合肥卡诺三家标

的公司时，公司持股 5%以上股东浙江润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浙江润成”）承诺标的公司 2015 年度、2016 年度、2017年度

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,000万元，6,500 万元和 8,500 万元。这三

家标的公司 2018 年度、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合并净利润分别为

-11,134万元、-11,509万元，请补充： 

（1）2018年、2019 年前三季度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结合业绩承诺期满前后三家公司的业绩大幅变化，说明业

绩承诺期内的业绩真实性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、你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8日以现金方式收购余泽仙所持有云

迪电气 51%股权。请说明上述现金收购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已履行相关

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、截至出售基准日，成都联腾、合肥卡诺、云迪电气分别有

17,756.27万元、266.00 万元、1,756.74 万元往来款未归还你公司。

本次交易约定上述三家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偿还上述往来款及

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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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补充披露形成上述往来款的具体原因及内容，并结合上

述标的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说明往来款的可回收性，是否存在损

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说明上述往来款偿还安排是否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

情形，是否违反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七章第四节

的相关规定。请律师、独立董事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5、成都联腾目前涉诉金额为 1,510.12 万元。请补充说明相关诉

讼事项的具体情况，你公司是否已对上述诉讼计提了预计负债，如是，

请说明预计负债的计提金额、依据及合理性；如否，请分析未计提的

主要原因。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12 月 19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浙江证监局上市公司

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3 日 

 

 

 


